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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赛克”、“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中新赛克预计与关联

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2018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况 

预计 2018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中新赛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赛克科技”）向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科技”）的关联

采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赛克科技向金陵科技的关联销售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000 万元。2017 年赛克科技向金陵科技的关联采购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

28.69 万元，未与金陵科技发生关联销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金陵科技 外购设备 市场价 500.00 0.00 28.69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金陵科技 

宽带互联网

数据汇聚分

发管理产品 

市场价 2,000.00 113.4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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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万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金陵科技 外购设备 28.69 100.00 0.12% 71.31% 

苏州千视通视

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外购软件 16.24 50.00 0.07% 67.52% 

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 

原材料及其

他 
1,708.36 4,110.00 7.40% 58.43% 

小计  1,753.29 4,260.00 7.60% 58.84%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金陵科技 - - 1,000.00 - - 

苏州千视通视

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移动接入网

数据采集分

析产品 

-9.06 100.00 -0.05% -109.06% 

深圳市中兴康

讯电子有限公

司 

移动接入网

数据采集分

析产品、网

络内容安全

产品及其他 

4,847.66 10,000.00 9.74% 51.52% 

小计  4,838.60 11,100.00 9.69% 56.4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在预计金额范围

之内，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①公司从长远利益考虑，将原先自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采购的产品改为自主研发，导致关

联采购额与预期出现偏差；②公司与关联方的部分市

场项目由于项目实施比较复杂，实施周期较长，导致

关联销售额与预期出现偏差。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在预计金额范围

之内，公司董事会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的说明属实。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需求，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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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88 年 6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王洪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30 万元 

主营业务：云计算、数据处理、信息安全等，业务领域涵盖行业应用开发、

行业信息化、智能化系统、系统集成服务等。 

住所：南京市云南路 12 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陵科技总资产为 229,200,999.12

元、净资产为 67,339,979.90 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0,217,382.00 元、净利

润 2,813,260.56 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赛克科技持有金陵科技 5%的股权，公司总经理凌东胜先生担任金陵科技董

事，该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金陵科技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

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赛克科技与金陵科技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往来。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

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子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赛克科技与金陵科技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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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并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赛克科技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和市场选择行为。关联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全部交易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

行的市场化行为，交易价格公允，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批程序 

2018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凌东胜先生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凌东胜、南京创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众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沣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南京众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实际经营需求，遵循了平等、自愿

和有偿原则，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的正常运行，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

会损害公司、子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赛克科技日常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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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未对公

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子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公司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在预计金额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的说明属实。公

司 2017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未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

是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

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中新赛克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无异议，并

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马华锋                    李  波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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